至少6人次法轮功学员被停发养老金等形式的经济迫害

养老金是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甚至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剥夺养老金等于剥夺人的生存权，不但非法，而且毫无人道。中共作为吹崇暴力和斗争、不讲道德仁义的恶党，就是要切断这些老年法轮功学员的生活来源，不管其死活。这说明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二十六年的迫害，至今仍然严重，也证明中共的邪恶本质从未改变。
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反对中共迫害本就无罪，将其诬判再停发养老金，就是罪上加罪。佳木斯地区二零二五年获知被剥夺养老金的法轮功学员：
1、赵亚贤2、田海涛3、高连生4、孙成波5、王玉峰6、郭玉珠


●黑龙江86岁赵亚贤老婆婆遭经济迫害二十五年

省富锦市法轮功学员赵亚贤老婆婆，二零二五年时已是86岁高龄，退休前是富锦市水务局机关工作人员。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公务员，计算下来退休金应该每月至少五千元左右。然而她二十多年来分文退休金没有，生活全靠亲人接济，就因为她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赵亚贤年轻时患心脏病、胃病等顽疾，久治不愈。一九九四年，赵亚贤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身体神奇康复。
中共一九九九年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五日，赵亚贤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大法”条幅时被警察绑架，之后她被富锦市警察劫回当地非法劳教两年，她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遭到体罚、殴打、奴役等迫害。
二零零二年，赵亚贤结束非法劳教回家后，发现自己的退休金两年前就被富锦市“610”、单位停发了。她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只能靠娘家亲戚接济，生活非常艰难。二零零五年，赵亚贤被迫背井离乡投奔子女生活。
多年来，赵亚贤一直承受着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迫害，一切吃、住、行都要靠别人资助，这给赵亚贤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后来赵亚贤认识到自己被剥夺退休金等于是被剥夺了生存权。她于二零一一年和二零二三年中多次返回富锦市，向各级部门投诉，希望能要回本应属于自己的退休金。
二零一一年，赵亚贤先后到富锦市水务局、人事局、监察局、纪检委、信访办、政府办、单位等部门反映情况，并对大部分接待人员讲了事实真相，大多数人表示同情，但就是没人给解决，互相推诿。单位让赵亚贤找上级，纪委人员表示“我们可以给你证明”，市“610”办主任宫相忠只让赵亚贤把材料留下，一直没有答复。
赵亚贤开始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她发现：
《宪法》三十五条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宪法》三十六条规定：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宪法》四十四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应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宪法》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劳动法》七十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
依据上述法律和相关材料，二零二三年四月，赵亚贤又回到富锦市，找到单位富锦市水务局、社保局、纪检委、政法委，富锦市水务局说：这事我们说了不算，要请示上级。社保局说：我们不执行这个（指赵亚贤拿的法律文件），只执行上级文件，我们有上级开除的文件，除非现在把文件作废了。纪检委说：我们不管这事，不给解决。政法委人员则回避不见赵亚贤。
二零二三年八月，赵亚贤再次返乡，富锦市水务局还是说，他们定不了。社保局局长让赵亚贤找办事员，办事员则说，他只负责收材料，这事由领导定。之后，赵亚贤多次找社保局局长，对方都避而不见，一直拖了一个月才见到局长，局长说：我们请示上级了（指佳木斯市社保局和黑龙江省社保局），你这不符合条件。赵亚贤又找单位，最后单位承诺按困难补助给赵亚贤发点生活费。
可是富锦市水务局一拖再拖，这期间又换了局长和副局长。二零二四年过年后，赵亚贤的女儿代替老母亲几次返乡跟富锦市水务局交涉。最后副局长说：我们要用维稳费的名义给开生活补贴。
赵亚贤认为：维稳费不能接受，这是持续迫害，是他们无视法律，非法扣发了自己应得的退休金，现在却要“维稳”，好象赵亚贤在无理取闹。

●富锦市田海涛、高连生、孙成波、王玉峰等长期遭经济迫害

富锦市法轮功学员田海涛、高连生、孙成波、王玉峰等，都从二零零零年开始遭经济迫害，现在他们先后到了退休年龄，富锦当局不给办理退休。
田海涛，男，63岁，是富锦市农行职工，二零零零年被强制停止工作，至今单位也未有过与田海涛解除股份有限公司合同制的协议，二零二三年他已到了退休年龄，四月二十五日去单位办理银行工资卡（二代身份证升位）时，单位办公室主任赵天一全程在后面看着。在办卡中途，田海涛被张瑞峰（行长）找去，到一个小屋里只是宣布：你被开除了（并没有拿出任何文件），你去纪检委告去。在田海涛强烈坚持下才办完工资卡升位，但是卡里的重要信息和工资余额被清理，特别指出是户口上信息被改成“无业”。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田海涛又去单位办理退休，找不到行长和其他领导，单位还把警察找来，能有四、五个警察也在待机行事，门卫人员、员工、营业门市微机员、监察人员都不给转达，拖延，说词是“你得吃饭，等到70岁再给办”。二零二四年年底，富锦市社区人员打电话给田海涛亲戚说“警察让我打电话给你，追问田海涛在哪？”田海涛办理的护照也被扣押。

●佳木斯七旬退休干部郭玉珠遭非法取消退休待遇

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郭玉珠，男，一九五四年出生于山东省，家住佳木斯市郊区，是一名国家机关干部，于二零一六年退休。郭玉珠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多次遭中共迫害。在迫害初期，他曾被非法关押三次，被非法劳教三年。二零一八年，他又被非法判刑一年两个月。二零二三年，他再遭中共的经济迫害，被非法取消退休待遇。
郭玉珠认为自己信仰法轮大法完全是合法的，再说，是不是邪教不是哪个政府来定的、哪个人说了算的，法轮功是教人按照宇宙真、善、忍的标准修炼，何罪之有！取消他的退休待遇是针对信仰的迫害，也是在剥夺他的生存权，因此他一直坚持逐级投诉控告，目前案件已经上诉到北京高级法院。


